
國立中山大學 

風險發生機率及影響程度評量基準 
105年 08月 25日內部控制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影響程度之敘述分類表(I) 

等級 
影響 

程度 

影響 

學校形象 

法規/上級

機關處分 

財物 

損失 

人員 

傷亡 

申訴/ 

抱怨 

３ 
非常 

嚴重 

國際新聞媒體 

報導負面新聞 
依法懲處 

新臺幣 100

萬元以上 
人員死亡 

團體(11名

以上) 

２ 嚴重 
臺灣新聞媒體 

報導負面新聞 
限期改善 

新臺幣 100

萬至 10萬元 
人員重傷 

多數人 

(3-10名) 

１ 輕微 
區域新聞媒體 

報導負面新聞 

書面說明 

或回應 

新臺幣 10萬

元以下 
人員輕傷 

少數人 

(2名以下) 

二、發生機率之敘述分類表(L) 

等級 發生機率分類 
發生機率 

百分比 
詳細描述 

３ 幾乎確定 61-100% 
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會發生 

1年內發生數次或一定會發生 

２ 可能 31-60% 
有些情況下會發生 

1年內可能發生 

１ 幾乎不可能 0-30% 
只會在特殊的情況下發生 

1年內不太可能會發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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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風險評量 

  本校可接受之風險值訂為２（風險值＝影響程度發生機率），本校風險圖

象如下圖。另部分業務屬性，雖風險值未達３，但屬重要業務，故仍須納入本

校內部控制手冊。 

國立中山大學風險圖象 

影響程度(I) 風險值 (風險分布) 

非常嚴重(３) 
３ 

(高度) 

６ 

(高度) 

９ 

(極度) 

嚴重(２) 
２ 

(中度) 

４ 

(高度) 

６ 

(高度) 

輕微(１) 
１ 

(低度) 

２ 

(中度) 

３ 

(高度) 

 

幾乎不可能(１) 可能(２) 幾乎確定(３) 

發生機率(L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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